附件6
	
	
三明市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考评明细表

	

	序号
	自评内容
	分值
	自评标准
	自评佐证材料
	自评得分
	备注

	1
	出台城市公交成本规制财政补贴政策
	100分
	出台城市公交成本规制财政补贴政策（100分）。中心市区或县（市、区）未出台的扣100分；出台的，不扣分。
	城市公本成本规制财政补贴政策文件。
	100
	田交〔2024〕126号

	2
	开展城市公交成本评估测算
	100分
	开展城市公交成本评估测算（100分）。中心市区或县（市、区）未开展的扣100分；开展的，不扣分。
	财政、审计部门或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考核年度城市公交成本规制等相关评估测算材料。
	0
	

	3
	上年度城市公交成本规制财政补贴兑现率
	100分
	上年度城市公交成本规制财政补贴兑现率（100分）。中心市区或县（市、区）兑现率未达到100%的，每降低1%的，扣3分，扣完为止;未出台城市公交成本规制的，兑现率按0测算。
	财政或财务划拨资金凭证，以及财政、审计部门或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考核年度城市公交企业应补贴财政资金（城市公交地方财政投入情况表）。
	0
	

	4
	新能源公交车推广运用情况
	100分
	中心市区或县（市、区）应积极推广应用新能源公交车，按城市公交车辆中新能源公交车比例得分。
	提供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盖章）。
	86.84
	

	序号
	自评内容
	分值
	自评标准
	自评佐证材料
	自评得分
	备注

	5
	辖区城市公交安全稳定情况
	100分
	考核年度内，各县（市、区）城市公交企业发生一起负同等及以上责任的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扣100分；发生一起负同等及以上责任的较大安全生产事故，扣50分；发生一起负同等及以上责任的安全生产事故，扣25分；每发生一起城市公交领域群体性不稳定事件，扣50分；在汛期等应急情况下不服从政府统一指令，每发生一起，扣20分，本项扣完为止。
	辖区城市公交事故、群体性不稳定事件、汛期不服从政府统一指令等情况说明报告（盖章）。
	100
	

	6
	辖区公交车运营服务质量情况
	40
	考核年度内，以市12328交通投诉热线受理各县（市、区）公交车运营服务质量有责投诉量和市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为考核依据，测算各县（市、区）城市公交企业运营服务万人投诉率，按万人投诉率从低到高排序，排名第一得40分、第二得38分、第三得36分，以此类推。
	市本级统计考核。
	
	

	7
	新能源公交车数量情况
	每一标台得1分
	以考核年度新能源公交车标台为基数得分，每一标台得1分，且不得超过相应年度《福建省道路运输行业统计年鉴》新能源公交车标准运营车数。
	提供考核年度城市公交车辆信息明细表（盖章），市本级统计考核。
	30
	

	8
	合计得分
	316.84
	



